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8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美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許富雄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320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美麗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參年。

扣案之偽造本票壹紙沒收。

    事  實

一、吳美麗於民國111年1月間，在彰化縣○○鎮○○路00號0樓0

座內，持林秀敏所簽發之本票向郭錦雲借款新臺幣（以下

同）20萬元。嗣因該紙本票有污損，郭錦雲乃要求吳美麗重

新拿1張本票來換，吳美麗竟意圖供行使之用，基於偽造有

價證券之犯意，於同年4月16日15時許，將林秀敏僅書立

「彰化縣」後，即欲作廢之另1張空白本票，自行填寫金額2

0萬元、發票日111年4月16日、到期日111年5月16日，並於

發票人欄位偽簽「林秀敏」之簽名1枚、捺印指印2枚後，向

郭錦雲持以行使，以擔保吳美麗對郭錦雲所負之債務。惟事

後郭錦雲持該紙本票欲向林秀敏索討20萬元時，林秀敏否認

曾簽發該紙本票，郭錦雲始知上情。

二、案經郭錦雲訴由彰化縣警察局溪湖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傳聞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

本院準備程序，均已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52

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力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

供述證據，查無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情事，亦無顯

不可信之情況，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證人郭錦雲於警詢

及偵查中之證述（偵卷第13-15、43-47頁）、證人林秀敏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偵卷第17-20、43-47頁）、大致相

符，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及指認照片對照表（郭錦雲

指認）（偵卷第23-26 頁）等件在卷可稽，復有偽造之本票

1紙扣案可佐（上記載發票日111年4月16日、到期日111年5

月16日、發票人林秀敏、本票號碼587824號）（偵卷第21、

61頁），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綜

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偽造有價證券罪。

　㈡被告於本案本票上偽造「林秀敏」簽名及指印之行為，為該

偽造有價證券之階段行為；且其偽造有價證券後復持以行

使，該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低度行為，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高

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按刑法第59條之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

度仍猶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本案被告涉犯偽造有價

證券之罪，為法定本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刑

度非輕，考其立法意旨乃在維護市場秩序，保障交易信用，

自應斟酌個案之犯罪情節，所偽造有價證券之數量、手段、

動機，及其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而判

斷是否有適用刑法第59條之餘地。經查，被告所為上開犯

行，固無足取，惟審酌其目的係換票以擔保其對郭錦雲所負

之債務，動機尚屬單純，且於本案僅偽造1紙本票，與大量

偽造有價證券用以販賣或詐欺之情形有別，對於金融交易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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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危害尚非重大，又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郭錦

雲達成調解，且業已賠償告訴人20萬元，告訴人郭錦雲並表

示願宥恕被告，不希望被告下場太壞等語，此有彰化縣埔鹽

鄉調解委員會113年民調字第5號調解書、本院電話洽辦公務

紀錄單（本院卷第57-59、61頁）在卷可參，堪認被告已有

悔悟之心，是衡酌上開各情與被告所犯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法

定本刑相較，縱令對其科以最低度法定刑，仍嫌過重，當足

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予減輕其

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因有資金需求，向被

害人林秀敏借票周轉，嗣因林秀敏原簽發之本票有污損，遭

告訴人郭錦雲要求換票，被告遂未經被害人林秀敏之同意或

授權，即冒用被害人林秀敏名義偽造本案本票，並持以向告

訴人郭錦雲換票，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郭錦雲及被害人林秀

敏，所為實屬不該。惟考量被告到案後坦承犯行，且賠償告

訴人郭錦雲之損害，經告訴人郭錦雲已表明願意宥恕被告，

有前開調解書在卷可佐，而被害人林秀敏則於偵查中表示無

意對被告提告等語，此有偵查筆錄在卷可佐（偵卷第45

頁）；並斟酌被告於本案偽造之票據數量為1張，面額20萬

元；兼衡被告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沒有專長、證照，

為家庭主婦，已婚，育有2名子女（兒子過世，女兒已成

年），丈夫、兒子均已過世，現與孫子、女兒同住，房子是

女兒租的，房租每月約1萬多元，無需負擔家裡的開銷，無

負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緩刑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考量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為

本件犯行，嗣於本院審理中已與告訴人郭錦雲達成和解，並

獲得其原諒，而被害人林秀敏表示無意對被告提告等語，已

如前述，是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

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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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五、沒收說明

　　按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

205條定有明文。查扣案之本票1紙，係被告偽造之有價證

券，由被告持以向告訴人郭錦雲行使，依刑法第205條規

定，不問該本票屬於犯人與否，仍應諭知沒收。至本票上偽

造之偽造簽名、偽造指印，屬偽造有價證券之一部分，自無

庸重複為沒收宣告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法　官  簡仲頤

                              法　官  熊霈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冠雁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

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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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8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美麗






選任辯護人  許富雄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20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美麗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參年。
扣案之偽造本票壹紙沒收。
    事  實
一、吳美麗於民國111年1月間，在彰化縣○○鎮○○路00號0樓0座內，持林秀敏所簽發之本票向郭錦雲借款新臺幣（以下同）20萬元。嗣因該紙本票有污損，郭錦雲乃要求吳美麗重新拿1張本票來換，吳美麗竟意圖供行使之用，基於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於同年4月16日15時許，將林秀敏僅書立「彰化縣」後，即欲作廢之另1張空白本票，自行填寫金額20萬元、發票日111年4月16日、到期日111年5月16日，並於發票人欄位偽簽「林秀敏」之簽名1枚、捺印指印2枚後，向郭錦雲持以行使，以擔保吳美麗對郭錦雲所負之債務。惟事後郭錦雲持該紙本票欲向林秀敏索討20萬元時，林秀敏否認曾簽發該紙本票，郭錦雲始知上情。
二、案經郭錦雲訴由彰化縣警察局溪湖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傳聞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均已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52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情事，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證人郭錦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偵卷第13-15、43-47頁）、證人林秀敏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偵卷第17-20、43-47頁）、大致相符，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及指認照片對照表（郭錦雲指認）（偵卷第23-26 頁）等件在卷可稽，復有偽造之本票1紙扣案可佐（上記載發票日111年4月16日、到期日111年5月16日、發票人林秀敏、本票號碼587824號）（偵卷第21、61頁），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偽造有價證券罪。
　㈡被告於本案本票上偽造「林秀敏」簽名及指印之行為，為該偽造有價證券之階段行為；且其偽造有價證券後復持以行使，該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低度行為，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按刑法第59條之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猶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本案被告涉犯偽造有價證券之罪，為法定本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刑度非輕，考其立法意旨乃在維護市場秩序，保障交易信用，自應斟酌個案之犯罪情節，所偽造有價證券之數量、手段、動機，及其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而判斷是否有適用刑法第59條之餘地。經查，被告所為上開犯行，固無足取，惟審酌其目的係換票以擔保其對郭錦雲所負之債務，動機尚屬單純，且於本案僅偽造1紙本票，與大量偽造有價證券用以販賣或詐欺之情形有別，對於金融交易秩序之危害尚非重大，又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郭錦雲達成調解，且業已賠償告訴人20萬元，告訴人郭錦雲並表示願宥恕被告，不希望被告下場太壞等語，此有彰化縣埔鹽鄉調解委員會113年民調字第5號調解書、本院電話洽辦公務紀錄單（本院卷第57-59、61頁）在卷可參，堪認被告已有悔悟之心，是衡酌上開各情與被告所犯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法定本刑相較，縱令對其科以最低度法定刑，仍嫌過重，當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予減輕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因有資金需求，向被害人林秀敏借票周轉，嗣因林秀敏原簽發之本票有污損，遭告訴人郭錦雲要求換票，被告遂未經被害人林秀敏之同意或授權，即冒用被害人林秀敏名義偽造本案本票，並持以向告訴人郭錦雲換票，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郭錦雲及被害人林秀敏，所為實屬不該。惟考量被告到案後坦承犯行，且賠償告訴人郭錦雲之損害，經告訴人郭錦雲已表明願意宥恕被告，有前開調解書在卷可佐，而被害人林秀敏則於偵查中表示無意對被告提告等語，此有偵查筆錄在卷可佐（偵卷第45頁）；並斟酌被告於本案偽造之票據數量為1張，面額20萬元；兼衡被告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沒有專長、證照，為家庭主婦，已婚，育有2名子女（兒子過世，女兒已成年），丈夫、兒子均已過世，現與孫子、女兒同住，房子是女兒租的，房租每月約1萬多元，無需負擔家裡的開銷，無負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緩刑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考量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為本件犯行，嗣於本院審理中已與告訴人郭錦雲達成和解，並獲得其原諒，而被害人林秀敏表示無意對被告提告等語，已如前述，是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五、沒收說明
　　按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05條定有明文。查扣案之本票1紙，係被告偽造之有價證券，由被告持以向告訴人郭錦雲行使，依刑法第205條規定，不問該本票屬於犯人與否，仍應諭知沒收。至本票上偽造之偽造簽名、偽造指印，屬偽造有價證券之一部分，自無庸重複為沒收宣告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法　官  簡仲頤
                              法　官  熊霈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冠雁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8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美麗



選任辯護人  許富雄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320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美麗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參年。
扣案之偽造本票壹紙沒收。
    事  實
一、吳美麗於民國111年1月間，在彰化縣○○鎮○○路00號0樓0座內
    ，持林秀敏所簽發之本票向郭錦雲借款新臺幣（以下同）20
    萬元。嗣因該紙本票有污損，郭錦雲乃要求吳美麗重新拿1
    張本票來換，吳美麗竟意圖供行使之用，基於偽造有價證券
    之犯意，於同年4月16日15時許，將林秀敏僅書立「彰化縣
    」後，即欲作廢之另1張空白本票，自行填寫金額20萬元、
    發票日111年4月16日、到期日111年5月16日，並於發票人欄
    位偽簽「林秀敏」之簽名1枚、捺印指印2枚後，向郭錦雲持
    以行使，以擔保吳美麗對郭錦雲所負之債務。惟事後郭錦雲
    持該紙本票欲向林秀敏索討20萬元時，林秀敏否認曾簽發該
    紙本票，郭錦雲始知上情。
二、案經郭錦雲訴由彰化縣警察局溪湖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傳聞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
    本院準備程序，均已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52頁）
    ，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過
    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
    證據，查無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情事，亦無顯不可
    信之情況，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證人郭錦雲於警詢
    及偵查中之證述（偵卷第13-15、43-47頁）、證人林秀敏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偵卷第17-20、43-47頁）、大致相符
    ，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及指認照片對照表（郭錦雲指
    認）（偵卷第23-26 頁）等件在卷可稽，復有偽造之本票1
    紙扣案可佐（上記載發票日111年4月16日、到期日111年5月
    16日、發票人林秀敏、本票號碼587824號）（偵卷第21、61
    頁），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綜上
    ，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偽造有價證券罪。
　㈡被告於本案本票上偽造「林秀敏」簽名及指印之行為，為該
    偽造有價證券之階段行為；且其偽造有價證券後復持以行使
    ，該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低度行為，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
    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按刑法第59條之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
    度仍猶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本案被告涉犯偽造有價
    證券之罪，為法定本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刑
    度非輕，考其立法意旨乃在維護市場秩序，保障交易信用，
    自應斟酌個案之犯罪情節，所偽造有價證券之數量、手段、
    動機，及其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而判
    斷是否有適用刑法第59條之餘地。經查，被告所為上開犯行
    ，固無足取，惟審酌其目的係換票以擔保其對郭錦雲所負之
    債務，動機尚屬單純，且於本案僅偽造1紙本票，與大量偽
    造有價證券用以販賣或詐欺之情形有別，對於金融交易秩序
    之危害尚非重大，又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郭錦雲
    達成調解，且業已賠償告訴人20萬元，告訴人郭錦雲並表示
    願宥恕被告，不希望被告下場太壞等語，此有彰化縣埔鹽鄉
    調解委員會113年民調字第5號調解書、本院電話洽辦公務紀
    錄單（本院卷第57-59、61頁）在卷可參，堪認被告已有悔
    悟之心，是衡酌上開各情與被告所犯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法定
    本刑相較，縱令對其科以最低度法定刑，仍嫌過重，當足以
    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予減輕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因有資金需求，向被
    害人林秀敏借票周轉，嗣因林秀敏原簽發之本票有污損，遭
    告訴人郭錦雲要求換票，被告遂未經被害人林秀敏之同意或
    授權，即冒用被害人林秀敏名義偽造本案本票，並持以向告
    訴人郭錦雲換票，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郭錦雲及被害人林秀
    敏，所為實屬不該。惟考量被告到案後坦承犯行，且賠償告
    訴人郭錦雲之損害，經告訴人郭錦雲已表明願意宥恕被告，
    有前開調解書在卷可佐，而被害人林秀敏則於偵查中表示無
    意對被告提告等語，此有偵查筆錄在卷可佐（偵卷第45頁）
    ；並斟酌被告於本案偽造之票據數量為1張，面額20萬元；
    兼衡被告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沒有專長、證照，為家
    庭主婦，已婚，育有2名子女（兒子過世，女兒已成年），
    丈夫、兒子均已過世，現與孫子、女兒同住，房子是女兒租
    的，房租每月約1萬多元，無需負擔家裡的開銷，無負債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緩刑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考量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為
    本件犯行，嗣於本院審理中已與告訴人郭錦雲達成和解，並
    獲得其原諒，而被害人林秀敏表示無意對被告提告等語，已
    如前述，是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
    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
    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五、沒收說明
　　按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0
    5條定有明文。查扣案之本票1紙，係被告偽造之有價證券，
    由被告持以向告訴人郭錦雲行使，依刑法第205條規定，不
    問該本票屬於犯人與否，仍應諭知沒收。至本票上偽造之偽
    造簽名、偽造指印，屬偽造有價證券之一部分，自無庸重複
    為沒收宣告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法　官  簡仲頤
                              法　官  熊霈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冠雁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
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8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美麗



選任辯護人  許富雄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20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美麗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參年。
扣案之偽造本票壹紙沒收。
    事  實
一、吳美麗於民國111年1月間，在彰化縣○○鎮○○路00號0樓0座內，持林秀敏所簽發之本票向郭錦雲借款新臺幣（以下同）20萬元。嗣因該紙本票有污損，郭錦雲乃要求吳美麗重新拿1張本票來換，吳美麗竟意圖供行使之用，基於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於同年4月16日15時許，將林秀敏僅書立「彰化縣」後，即欲作廢之另1張空白本票，自行填寫金額20萬元、發票日111年4月16日、到期日111年5月16日，並於發票人欄位偽簽「林秀敏」之簽名1枚、捺印指印2枚後，向郭錦雲持以行使，以擔保吳美麗對郭錦雲所負之債務。惟事後郭錦雲持該紙本票欲向林秀敏索討20萬元時，林秀敏否認曾簽發該紙本票，郭錦雲始知上情。
二、案經郭錦雲訴由彰化縣警察局溪湖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傳聞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均已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52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情事，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證人郭錦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偵卷第13-15、43-47頁）、證人林秀敏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偵卷第17-20、43-47頁）、大致相符，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及指認照片對照表（郭錦雲指認）（偵卷第23-26 頁）等件在卷可稽，復有偽造之本票1紙扣案可佐（上記載發票日111年4月16日、到期日111年5月16日、發票人林秀敏、本票號碼587824號）（偵卷第21、61頁），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偽造有價證券罪。
　㈡被告於本案本票上偽造「林秀敏」簽名及指印之行為，為該偽造有價證券之階段行為；且其偽造有價證券後復持以行使，該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低度行為，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按刑法第59條之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猶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本案被告涉犯偽造有價證券之罪，為法定本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刑度非輕，考其立法意旨乃在維護市場秩序，保障交易信用，自應斟酌個案之犯罪情節，所偽造有價證券之數量、手段、動機，及其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而判斷是否有適用刑法第59條之餘地。經查，被告所為上開犯行，固無足取，惟審酌其目的係換票以擔保其對郭錦雲所負之債務，動機尚屬單純，且於本案僅偽造1紙本票，與大量偽造有價證券用以販賣或詐欺之情形有別，對於金融交易秩序之危害尚非重大，又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郭錦雲達成調解，且業已賠償告訴人20萬元，告訴人郭錦雲並表示願宥恕被告，不希望被告下場太壞等語，此有彰化縣埔鹽鄉調解委員會113年民調字第5號調解書、本院電話洽辦公務紀錄單（本院卷第57-59、61頁）在卷可參，堪認被告已有悔悟之心，是衡酌上開各情與被告所犯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法定本刑相較，縱令對其科以最低度法定刑，仍嫌過重，當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予減輕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因有資金需求，向被害人林秀敏借票周轉，嗣因林秀敏原簽發之本票有污損，遭告訴人郭錦雲要求換票，被告遂未經被害人林秀敏之同意或授權，即冒用被害人林秀敏名義偽造本案本票，並持以向告訴人郭錦雲換票，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郭錦雲及被害人林秀敏，所為實屬不該。惟考量被告到案後坦承犯行，且賠償告訴人郭錦雲之損害，經告訴人郭錦雲已表明願意宥恕被告，有前開調解書在卷可佐，而被害人林秀敏則於偵查中表示無意對被告提告等語，此有偵查筆錄在卷可佐（偵卷第45頁）；並斟酌被告於本案偽造之票據數量為1張，面額20萬元；兼衡被告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沒有專長、證照，為家庭主婦，已婚，育有2名子女（兒子過世，女兒已成年），丈夫、兒子均已過世，現與孫子、女兒同住，房子是女兒租的，房租每月約1萬多元，無需負擔家裡的開銷，無負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緩刑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考量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為本件犯行，嗣於本院審理中已與告訴人郭錦雲達成和解，並獲得其原諒，而被害人林秀敏表示無意對被告提告等語，已如前述，是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五、沒收說明
　　按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05條定有明文。查扣案之本票1紙，係被告偽造之有價證券，由被告持以向告訴人郭錦雲行使，依刑法第205條規定，不問該本票屬於犯人與否，仍應諭知沒收。至本票上偽造之偽造簽名、偽造指印，屬偽造有價證券之一部分，自無庸重複為沒收宣告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法　官  簡仲頤
                              法　官  熊霈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冠雁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